附件2

“张家界好人”候选人征求意见表

姓名：         单位：           职务：

	乡镇（街道）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	公安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	税务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	市场监管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	纪检监察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	人民银行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注：1.被推荐的候选人，须按照管理权限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；

2.每位候选人，均须征求公安部门意见；
3.参与经济活动的候选人须征求人民银行（征信）、税务、市场监管等部门意见；党员、公职人员须征求纪检监察部门意见。
